乐山市市中区环保局关于2019年2月12日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的公告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查，2019年2月12日我局分别对2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决定，现将作出的审批决定情况予以公告，公告期为2019年2月12日－2019年2月18日（7日）。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公告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十日内提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联系地址：乐山市市中区红雀碗街118号乐山市市中区环保局行政审批股

联系电话：0833－2103779；传真：0833－2133332；邮编：614000
一、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
	编号
	文件名称
	文号
	发文时间

	1
	关于乐山帅达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剑峰分公司新型建筑材料生产系统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乐中环审[2019]1号
	2019年2月12日

	2
	关于乐山市市中区国省干线公路管理处乐山市市中区卷子桥和踏水桥整治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乐中环审[2019]2号
	2019年2月12日


乐中环审〔2019〕1号

关于乐山帅达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剑峰分公司新型建筑材料生产系统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乐山帅达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剑峰分公司：

你单位报来《新型建筑材料生产系统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现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如下：

一、同意《报告表》的评价意见和建议。在严格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和专家技术审查意见中提出的要求的前提下，项目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解和控制。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该项目可行，同意你单位按照《报告表》中所列的工程性质、规模、地点、环境保护措施及对策进行建设。                       

《报告表》表明：本项目拟选址位于乐山市市中区剑峰乡新塘村3组，占地面积约8.5亩，项目总投资25万元，其中环保投资6.1万元。主要建设内容：租用现有厂房，新建一套生产生态混凝土、透水混凝土、特种灌浆材料和抗冲磨材料的生产系统（主要包括一套混拌系统和一套控制系统），配套建设库房等辅助工程和环保工程，形成年产新型建筑材料1万吨的生产能力。

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通过乐山市市中区发改局备案（备案号：川投资备【2018-511102-30-03-306920】FGQB-0178号）。

二、项目建设和运行应重点做好以下环保工作：

1、认真落实《报告表》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及建议，加强对环保设施及措施的管理，确保各项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2、严格按照报告表所载明的规模、内容进行建设，严禁擅自扩大规模及改变内容。

3、施工期弃土弃渣运往指定地点堆放或回填，生活垃圾交由集镇环卫部门收集处理。运营期生产固废全部综合利用或外售，生活垃圾交由集镇环卫部门收集处理，严禁随意倾倒。

4、加强对本项目运营期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采取有效降尘、除尘措施，杜绝产生各类粉尘污染。

5、施工期废水循环使用不外排。运营期生活污水经预处理后还田还林综合利用，不外排。

6、加强对本项目运营期的噪音污染防治工作，落实好各项隔音降噪措施，杜绝噪音扰民。

三、项目建设必须依法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建设单位必须按规定程序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项目方可正式投入营运或使用。

四、本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乐山市市中区环境保护局

                                2019年2月12日

乐中环审〔2019〕2号

关于乐山市市中区国省干线公路管理处

乐山市市中区卷子桥和踏水桥整治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乐山市市中区国省干线公路管理处：

你单位报来《乐山市市中区卷子桥和踏水桥整治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现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如下：

一、同意《报告表》的评价意见和建议。在严格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和专家技术审查意见中提出的要求的前提下，项目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解和控制。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该项目可行，同意你单位按照《报告表》中所列的工程性质、规模、地点、环境保护措施及对策进行建设。                       

《报告表》表明：本项目拟选址位于乐山市市中区茅桥镇，项目总投资628.78万元，其中环保投资41万元。主要建设内容：本项目不新征用地，不改变原有路线，对原有桥梁拆除重建（拆除粗线内拱圈，全部侧墙，部分基础，待相关构件施工完后重新用C20片石砼砌筑侧墙及台前挡土墙，拱桥其余部分基础不拆除），其中：卷子桥全长13m、跨径1*8m、宽15.5m，为普通钢筋砼简支空心板；踏水桥全长18m、跨径1*13m、宽15.5m，为预应力砼简支空心板。设计荷载：公路-I级，设计洪水频率：P=1/50，设计速度为60公里／小时，桥梁结构均为钢筋混凝土桥梁。

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通过乐山市市中区发改局审批（审批文号：乐中发改投资[2018]76号），项目经乐山市市中区抢险救灾工程项目管理联席会议办公室发文确认为抢险救灾工程（2018-11）。

二、项目建设和运行应重点做好以下环保工作：

1、认真落实《报告表》提出的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措施及建议，通过优化设计、施工方案和有效的工程措施，避免项目建设对人居生活和生态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2、严格按照报告表所载明的规模、内容进行建设，严禁擅自扩大规模及改变内容。

3、做好施工大气污染防治，严格执行施工工地“六必须”、“六不准”、“六个百分百”要求。

4、优化渣土运输路线和运输时段，弃渣采取封闭运输，防止渣土沿途抛撒滴漏，避免二次扬尘；弃渣运至指定地点倾倒；施工现场严禁焚烧废弃物。

5、使用商品砼，禁止设置现场拌和站；施工现场禁止露天切割石材；弃渣堆存应采取挡护和加盖蓬布等防扬散措施，易飞扬的细颗粒建筑材料应密闭存放。严格按照《乐山市重污染天气预防和应急预案》的相关要求认真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6、重点加强对桥梁涉及水环境的保护。施工废水经沉淀处理后全部循环使用，不外排; 项目不新建施工营地，施工人员生活污水通过周边农户已有的粪污收集设施收集后还林还田综合利用；原材料堆场应远离水体布置；禁止向水体排放施工废水、生活废水、施工废渣、废机油及含油废物。

7、严格控制施工噪声污染。优化施工平面布局，进出口和高噪声作业区域应远离沿线声环境敏感点布设，并设置临时声屏障或采取其它降噪措施；合理安排施工进程，高噪声作业应避免在午休、夜间时段，原则不得开展夜间施工，因工艺技术要求确需连续施工的，应办理夜间施工手续；严格遵守中高考禁噪规定。

8、施工现场禁止开展运输车辆和施工机具维修。

9、重点做好工程区域的生态保护和植被修复工作。优化施工方案，减少开挖量和林木砍伐；做好道路边坡管理，对开挖形成的祼露地表应及时做到植被恢复。

10、加强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建立有效、可行的环境风险应急预案，防止因事故造成环境污染。

三、项目建设必须依法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建设单位必须按规定程序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项目方可正式投入营运或使用。

四、本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乐山市市中区环境保护局

                           2019年2月12日
